
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工場安全守則 
107 年 9 月 26 日科主任聯席會訂定 

108 年 2 月 13 日實習工作會議通過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工作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

所負責人應即令停止作業，並使勞工退避至安全場所。」教師可依法律，以管理權責

令「停工」，不服從者以校規處置。 

一、一般工場安全： 

(一)實習工場進出口、走道保持整潔暢通，勿堆積物品、廢物。 

(二)廢料、垃圾應分別置於規定處所。 

(三)瞭解消防器材與急救箱位置及使用方法。 

(四)發生意外勿擅自處理，應立即報告師長。 

(五)實習工具使用完畢後應隨手歸位，不任意放置。 

(六)實習工場內勿追逐嬉戲。 

(七)實習工場內不可喝飲料或吃任何食物。 

 

二、電學工場安全： 

(一)使用設備前，應做檢查如有故障、短缺應即報請教師處理。 

(二)設備如有故障，不得擅自拆修，有問題報請教師處理。 

(三)使用電路不得超過其安全電流值。 

(四)設備發出異臭、冒煙、等情事，應即切斷電源，並報告老師。 

(五)設備不用時，應關閉電源。 

 

三、電腦教室安全： 

(一)上課前應先行檢查電腦設備，如發現故障或損壞，立即報告任課老師。 

(二)電腦設備應加愛護，不得任意塗畫、敲打、移動、拆裝、或重新組合。 

(三)未經老師允許，不得將資料存入硬碟中，亦不得自行清除已存在之檔案。 

(四)未經同意不得任意拷貝學校之磁片及任何套裝軟體，違者應自負法律責任。 

(五)電腦教室內之空調設備、電源供應器等設備需由任課老師開啟（或關閉）。 

(六)未經任課老師同意不得私自進入網際網路，而使用網際網路時不得進入色情網站。 

(七)嚴禁利用機器操作遊戲程式，不得利用印表機打印非課程相關資料。 

(八)嚴禁故意損壞各項設備及竊取各項設備及零件，違者應負賠償責任及送請校方議處。 

(九)使用者離開前需先關閉電腦，並將設備歸定位，維護教室整潔。 



四、大型機具設備工場安全： 

(一)開動機器前，應先瞭解該機器性能及如何停止。 

(二)所有護罩使用前後均應放置定位。 

(三)保持機器清潔與良好狀況，如有故障，立即關掉電源，並向老師報告。 

(四)機器運轉中，切勿清理、調整或修理。 

(五)未獲得教師或管理人員之許可，切勿啟動或操作任何機器。 

(六)機器設備用畢後，須將各操作桿放回原來位置。 

(七)關閉動力電鈕後須俟機器確實停止後，始可離去。 

(八)動轉中的機器或工具，切勿以手或身體試圖停止。 

 

五、易燃物品工場安全： 

(一)易燃氣體及液體應放置於安全處所。 

(二)存放易燃物品的地面周圍，勿有油漬。 

(三)切勿在易燃物品周圍點火。 

(四)使用氣體、液體燃料時，應先檢查其輸送系統及各部門是否有洩漏現象，以免發生火警。 

(五)易燃物品使用完畢後，應立即關閉分支及總開關，並檢查有無洩漏情形。 

 

====================================================================== 

 

切   結   書 

____________ 科 ___ 年    班學號               學生 ________________ 

已完全瞭解上列各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切結同意在校期間遵守本守則之各項規

定以避免發生意外事故。 

  此致 

國立羅東高工 

立切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 

   切結日期：________________ 


